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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安市支持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 14 条措施

为加快推进中国（延安）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（以下简

称延安综试区）建设，促进传统进出口贸易转型升级，全面提升

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水平，结合延安实际，特制定以下支持措施。

一、支持跨境电商市场主体培育

（一）支持跨境电商企业发展壮大。当年对全市稳增长做出

突出贡献的跨境电商企业，给予不超过 200 万元支持。对出口本

地产品占比超过进出口交易额 50%的跨境电商企业，给予不超过

100 万元支持。上述企业两项政策可以叠加享受。对上市企业、

高新技术企业首次开展跨境电商业务分别给予不超过 20 万元、

10 万元支持。鼓励企业使用本币开展跨境电商结算，给予人民

币结算量不超过 10%的支持，单个企业最高不超过 10 万元。鼓

励企业应用阿里巴巴国际站等第三方交易平台开展跨境电商业

务，按其入驻交易平台年度推广费用的 50%予以支持，单个企业

最高不超过 10 万元。

（二）支持开展跨境电商综合服务。优化全市跨境电商线上

生态系统，深化工贸融合、产业融合、数据融合。建立完善延安

综试区公共服务平台，对平台建设所需的系统引进和研发、软硬

件接口联通、服务器扩容、数据安全保障等支出费用，给予资金

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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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支持跨境电商生态服务企业发展。对服务本地跨境电

商的生态服务企业（提供通关、物流、仓储、营销、金融等服务）

给予分档支持，服务 5 家、10 家、20 家以上不超过 20 万元、50

万元、100 万元支持。

（四）支持跨境电商出口平台和自主品牌建设。鼓励企业布

局独立站，按照平台建设费用 50%的标准给予最高不超过 10 万

元一次性支持。对注册使用自主品牌的企业，按跨境电商推广营

销费用的 50%给予支持，单个企业最高不超过 10 万元。对在单

个国家商标注册的企业给予不高于 2 万元的支持。

（五）鼓励开展跨境电商招商引资。对为延引进 20 家以上

开展业务的跨境电商企业、协会或机构等，按引进企业数给予 3

万元/家支持，单个申报主体支持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。

二、支持跨境电商产业园区建设

（六）支持跨境电商产业园区建设。经市商务部门认定的跨

境电商产业园（运营面积 500 平方米以上，提供跨境电商相关配

套服务功能，入驻跨境电商企业 10 家以上），按实际办公使用面

积给予每平方米不超过 200 元的一次性资金支持，单个园区经营

主体支持最高不超过 30 万元。对获得国家级、省级跨境电商产

业园认定的，分别一次性给予 100 万元、50 万元的支持。

（七）支持跨境电商行业推广和企业孵化中心建设。鼓励跨

境电商产业联盟、商协会组织等在延安举办论坛、大赛、沙龙、

分享等活动，按照实际发生费用 30%给予主办方奖励，单场活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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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，单个机构（企业）每年不超过 200 万元。

对成功孵化延安本地跨境电商企业 10 家、20 家、30 家以上的孵

化中心运营主体，分别给予 20 万元、40 万元、60 万元支持。对

培育现有企业转型开展跨境电商业务的孵化中心，给予不超过

50 万元支持。

三、支持跨境电商物流仓储发展

（八）支持跨境电商通关监管场所和仓储物流配套服务建设。

对经海关验收通过的跨境电商通关监管场所，海关监管设备设施

财政予以全额保障支付。对于分拣设备、监管辅助设施设备补贴

50%。租赁符合海关监管作业场所要求的海关特殊监管区或场所

仓储的企业，按照不超过实际租赁费用 50%的标准给予资金支持，

单个企业每年支持资金不超过 30 万元。

（九）支持企业开拓国际市场。支持“延西欧”中欧班列开

行，对运营企业给予每集装箱相关费用不超过 7000 元支持，单

个企业每年最高支持不超过 100 万元。对跨境电商企业参加进博

会、东盟博览会等国内外重点经贸活动，给予展位费用全额补贴，

单个企业每次最多 2 个标准展位。在交通、宣传、会务等方面给

予资金支持。

四、支持跨境电商人才培养

（十）加强跨境电商人才培养。对于开设跨境电商专业（或

设立面向延安跨境电商企业委培班）的延安院校，给予不超过

100 万元的支持。与院校及科研机构开展跨境电商课题研究获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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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、省级、市级课题研究奖项的主体分别给予 50 万元、20 万

元、5 万元支持。

（十一）支持跨境电商专业人才培训。由行业主管部门主办

的跨境电商培训，参照市直机关培训费相关标准执行。由企业、

协会等主办的跨境电商培训（市商务局备案），人数 20 人以上，

培训时长 4 个课时（含）以上，按照每人每天不超过 100 元标准

予以支持，单个企业每年支持资金不超过 10 万元。

五、支持海外仓建设和应用

（十二）支持跨境电商海外仓建设及使用。对企业自建海外

仓（面积在 500 平方米以上且正常经营）按实际投资额的 50%给

予一次性支持，单个企业不超过 50 万元支持。对企业通过租赁

方式建设海外仓（面积在 500 平方米以上且正常经营）按年度租

金的 50%给予支持，单个企业不超过 30 万元支持。对利用公共

海外仓开展跨境出口业务的跨境电商企业，对其仓储相关费用的

30%给予支持，单个企业不超过 20 万元支持。

对被商务部遴选为优秀海外仓实践案例、获得省级公共海外

仓认定的海外仓运营主体，一次性分别给予 300 万元、200 万元

的支持。

六、其他规定

（十三）推动跨境电商产业发展。立足延安现有资源，引进

培育跨境电商企业达到 5 家以上，且正常运营的，根据运营成效，

对全年工作中合评定贡献排名前 3 位县（市、区）、开发区，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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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市范围内通报表彰或纳入市对县区目标责任考核。

（十四）附则

1.已经获得国家、省级、延安市同类优惠政策，可从高执行，

但不得重复享受。

2.本措施支持对象是在跨境电商聚集区从事跨境电商相关

业务，且跨境电商交易纳入延安市跨境电商统计体系的企业。

3.本措施资金从省级外经贸和市财政资金中保障。由各县

（市、区）开发区按年度组织申报初审，市商务局、财政局负责

审核兑现。

4.本措施自2023年11月2日起施行，2025年11月2日废止。

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纪委监委办公室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

延安军分区。

市法院，市检察院，各人民团体，各新闻单位。

中、省驻延各单位。


